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平人社监察 〔2022〕 18号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公开征集从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

经办机构的公告

为规范我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工作,确保农民工工资保

证金制度顺利实施,根据 《河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

金实施办法》(豫人社规 〔2022〕 4号 )(以下简称 《实施办法》)、

《河南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经办规定》(豫人社函 〔2022)

166号 )(以下简称 《经办规定》)和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经办机构名录的通

知》(豫人社办 〔2022〕 43号 )(以下简称 《经办机构名录通知》)

及有关文件规定,决定在全市范围公开征集从事农民工工资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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